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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5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 會議室 

參、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久榮            紀錄：莊皓翔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伍、 會議結論： 

一、 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  議：同意備查，並依管考建議辦理。 

二、 報告案：本會政府資料開放推動情形。 

    決  議：1.洽悉。 

2.請各單位持續就業管開放資料集依「政府資料品

質提升機制運作指引」，參酌各界所提建議，機

動檢核資料集資料內容與提升品質。 

三、 審議案：資料開放新增及更動項目，提請審議。 

    決  議：1.本次提請新增及下架之資料集，同意照辦，請資

料提供單位依規劃時程辦理。如屬停辦或其他機

關接手業務，請於下架理由敘明清楚新舊資料後

續如何取得。 

2.本次討論之本會全球資訊網資訊公告內容，請業

管單位提報下次會議審議。已開放之資料集如屬

過時或已不適宜開放者，可提報會議審議下架。 

3.政府資料屬於全民財富，要與全民分享，請各單

位秉持此原則辦理資料開放之業務。請各單位逐

步盤點業務範圍內有無可再對外公開者；若不適

宜公開者，應敘明理由，並提報下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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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評估本會主管法規是否有合適及便於外界可利

用之資料格式，以利辦理開放事宜。 

陸、 委員發言紀要： 

一、 陳委員曉慧： 

(一)工程管理處本次申請下架「路平方案統計表」及「歷年土木

領域實驗是不預警訪查結果」2 項資料集，路平方案相關業

務雖已回歸由交通部及內政部自行辦理，業務回歸前之相關

資料建議可公開於全球資訊網讓民眾查找；另土木領域實驗

室訪查業務雖已於 108 年停辦，亦可將停辦前之訪查結果公

開於全球資訊網讓民眾查找。復申請下架時，該業務如為其

他機關接手辦理，下架理由請敘明清楚後續找哪些機關索取

相關資料；如為停辦之業務，下架理由請敘明如何索取停辦

前之資料。 

(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可下載法規資料有其重要性，對需求者也

較便利，可在這方面再多著墨。 

二、 顧委員振豪： 

技師法已可於全國法規資料庫查找，除目前開放之格式，建

議可逐步規劃其餘格式，以利外界加值應用。 

三、 錢委員思敏： 

本次提出之工程會全球資訊網資訊公告內容，目前僅為 109

年或某些月份區間之資料，如後續要上架為開放資料集，建

議以年度更新並一併提供歷年之資料，以利外界應用分析。 

四、 梁委員德馨： 

法規如要開放上架，建議要完整的呈現，就算下載數為零也

不宜下架，以利民眾可完整查詢使用。 

柒、 散會。（下午 3 時 20 分） 


